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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关于涉渔
违规黑名单管理的规定（试行）》制定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及依据

近年来，全省各级海洋综合执法队伍及内陆渔业执

法机构积极贯彻国家、省有关部署安排，多措并举加强

渔业船舶（以下简称渔船）、船员、渔港等执法检查，强

化渔船、船员和涉渔企业监督管理，加大力度打击涉渔违

法违规行为，为渔船安全生产、渔业资源养护、促进渔

业平安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是，省内违法捕捞、脱

检脱管、暴力抗法等涉渔违法违规行为仍屡禁不止，涉

渔“三无”船舶及酷渔滥捕等仍屡禁不绝，给渔业资源养护

造成了极大破坏，部分渔船船东、船长和涉渔企业的生产

安全主体责任仍未有效落实，有关安全风险隐患仍未有

效排查和清理，一些渔船带病出海生产，致使涉渔生产

安全责任事故不时发生。究其原因，我省行业系统内还

没有建立一套强制有力、行之有效的涉渔违规刚性惩戒

机制是重要因素之一。

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农业农村部《渔业捕捞许

可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：“依法被列入失信被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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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对其渔业船

网工具指标、捕捞许可证的申请按规定予以限制，并冻

结失信被执行人及其渔船在全国渔船动态管理系统中的

相关数据。”2020 年 5 月 15 日农业农村部印发《渔业安

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》，提出“推动渔业安

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，加强失信联合惩戒。”及要求“建立

渔业安全生产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。”，并明确“对安

全生产守信的船东船长，在渔船证书证件办理、安全技能培

训考核、渔业保险费用补贴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。对存在严

重失信行为的船东船长，采取停航整改、公开曝光、联合惩

戒。”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渔船安全生

产管理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14〕28 号）要求严格渔船安全

生产责任追究，规定“渔船所有人（经营者）和船长未依法

履行职责、未遵守安全生产有关规范，造成渔船水上安全生

产事故的，除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并按照规定给予行

政处罚外，暂缓发放或扣减渔业柴油补助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
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及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精

神，加强和规范渔船管理，推进我省渔船管理信用体系

建设，加大对渔船违法违规行为的失信惩戒力度，严厉

打击涉渔违法违规行为，防止发生严重渔业违法违规案件，

借鉴有关行业通行做法，建立并施行涉渔违规黑名单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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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制度，我们制定了《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关于涉渔违

规黑名单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将违法捕捞、脱检脱管、

暴力抗法严重违反渔业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渔船及其

所有者或经营者、渔业船员和涉渔企业及其法人代表、

责任人员列入黑名单管理，不予受理其相关涉渔项目申

请，限制其参与政府类投资项目，取消涉外入渔申请资

格、暂缓发放或扣减管理期内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等。这

是进一步转变渔船安全监管方式，提高渔船安全监管科

学化、精准化水平，严格渔船监管秩序、维护渔区社会

稳定的有力举措，通过将涉渔生产经营行为与政策、资

金、项目等挂钩，强化渔船船东、船长和涉渔企业的生产

安全主体责任落实，让“守信者得利、失信者失利”，形成

良性自我约束机制，促进渔业可持续平安发展。

二、基本内容

本管理规定由六章共二十条组成。

（一）第一章总则。包括第一至四条，主要阐明制定黑

名单管理规定的目的依据及其适用范围，黑名单的管理原则

与各部门的职责分工。制定依据并没一一列举，包括但不限

于以下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
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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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管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》

与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国

办发〔2008〕113 号）、《农业农村部关于施行渔船进出渔

港报告制度的通告》（农业农村部通告〔2019〕2 号），以及

《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》《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》

《广东省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渔船安全生产管理的通知》（粤府办

﹝2014﹞28 号）等。

（二）第二章列入情形。包括第五至七条，主要阐明列

入黑名单的条件。对渔船及其所有者或经营者，提出了非法

捕捞、非法买卖证书和套牌套证、未按规定使用配置渔船终

端设备和电子标签、擅自进入他国管辖或敏感海域、违反防

台规定、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脱检脱管、暴力抗法、未按规定

配备职务船员、向渔港水域违规排放污染物等十一种情形；

对渔业船员，提出了非法取得渔业船员证书或伪造渔业船员

证书、违规造成责任事故等两种情形；对涉渔企业及其法人

代表、责任人员，提出了涉渔企业不符合国家规定条件，或

不遵守国家渔船技术法规等有关规定从事有关活动的情形；

对渔业船员培训机构，提出了不具备国家规定条件，或不按

国家要求开展培训工作，或未按规定出具培训证明的情形。

（三）第三章程序规定。包括第八至十条，主要阐明列

入黑名单的管理期限及列入和解除程序规定。黑名单管理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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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一般为 2 年或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的规定。各级海洋综

合执法机构和内陆地区渔业主管部门按照“谁处罚、谁列入”

的原则，逐级上报、汇总至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（以下简称

省总队）。列入黑名单者如无新增违法违规行为，管理期到

期之日起自动解除。为确保黑名单信息发布的统一性，黑名

单的列入与解除信息均由省总队统一对外发布，并将相关数

据信息报送“信用广东”平台，作为社会信用信息公开以供

共享、查询和应用。

（四）第四章信息公布。包括第十一至十二条，主要阐

明信息公开和信息公布。各级机构可对辖区内列入黑名单

者，以适当方式将其相关信息予以公开曝光。对列入黑名单

的渔船及其所有者或经营者、渔业船员、涉渔企业所公布信

息的要素作出了规定，特别规定对涉及自然人身份证号码的

需经脱敏处理。

（五）第五章监督管理。包括第十三至十六条，主要阐

明对列入黑名单者采取的监管措施、日常监督管理规定、异

议申诉与错漏更正、举报监督及对公职人员失职追责等。

（六）第六章附则。包括第十七至二十条，主要阐明对

列入黑名单的其他情形作出规定，关于渔船名词解释，本规

定的释义、施行时间及有效期。

三、征求意见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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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做好渔船黑名单管理规定制订及其监管信息系统建

设工作，使拟制的规定更切合基层实际，更具科学性、合理

性和可操作性，省总队在规定制订之初，派出调研组赴有关

沿海、内陆地市进行了实地调研，并召开有渔业行政主管部

门、执法机构管理人员以及涉渔企业、渔村（管区）、渔民

船东代表参加的座谈会，了解有关情况，收集有关意见和建

议，大家一致认为，为规范我省渔船、船员及涉渔企业的管

理，迫切需要建立健全黑名单管理制度，应当抓紧时间制订

有关规定并组织实施。规定初稿形成后，向省农业农村厅、

21 个地级以上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省总队 3 个直属支队、

14 个沿海综合执法支队征求了意见，共收到反馈意见建议

19 条，我们进行了认真梳理研究吸纳，采纳、部分采纳共

16 条，不采纳 3 条。不采纳意见，主要是建议增加将一些脱

检脱管涉渔违法违规行为列入黑名单管理，实质上本规定已

涵盖相关行为；还有，关于渔业船舶的释义法律中已有明确。

四、需要说明的问题

一是本规定的有效施行，关键在于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及

海洋综合执法机构，以及社会信用信息的相关应用主体，各

部门齐抓共管，切实按规定结合自身职责将对列入黑名单者

采取的监管措施落地落实，才能真正形成涉渔黑名单制度的

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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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本规定所列举的列入黑名单情形通常指已发生了

严重涉渔违法违规行为，造成恶劣影响，且已被立案查处，

这里需要把握的是“无处罚、不列入”。

三是本规定所列举的列入黑名单情形为渔业生产活动

中常见的严重涉渔违法违规行为，未穷尽所有对各种情形作

出明确规定，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及海洋综合执法机构在工作

实践中可结合本规定第十七条确定将其列入黑名单管理。

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

2021 年 11 月 22 日


